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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批建议字〔2026〕2 号

清河县行政审批局

对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

第七次会议第 007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田庚新代表：

你在人代会上所提的“关于‘一网通办’提升企业开办便利

度”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深化“一网通办”集成改革，压缩企业办事时限

目前，我们已全面升级企业开办专区服务功能，将营业执照

申领、公章刻制、涉税办理、社保医保登记、银行预约开户等事

项全部纳入“一网通办”平台，实现全程线上并联审批、一表填

报、一网通取。当前，我县新设立企业开办全程办结时限已压缩

至 4 个工作小时，企业信息变更、企业注销等已全面纳入“一件



事”办理范畴，实现企业全生命周期事项“一次申请、一套材料、

一网办结”。

二、推行企业开办“零费用”套餐，落实“证照分离”改革

一是免费为新开办企业发放营业执照及税务 Ukey。二是纵

深推进“证照分离”改革。严格落实上级改革部署，对低风险行

业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，持续清理取消不必要的审批要件、冗余

前置环节，实行清单化管理、透明化准入。三是建立全覆盖的营

商环境政企联络机制。全域配备专属企业服务专员，对辖区重点

企业、中小微市场主体开展包联帮扶，提供政策解读、业务代办、

问题协调等“一对一”精准专属服务。四是完善企业诉求闭环处

置体系，严格落实“收集—交办—督办—反馈”全流程闭环管理

机制，建立企业诉求台账、限时办结、回访销号制度，确保企业

反映困难和问题件件有回音、事事有着落。五是定期开展企业走

访、座谈调研，主动靠前收集企业经营堵点、政策难点，精准优

化政务服务举措，实打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，全力稳定市

场主体发展预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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